泽州县民政局2026年行政检查工作计划

检查主体

泽州县民政局

二、检查范围和对象

泽州县辖区内各社会组织、养老机构。

二、检查事项

1.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检查；

2.对养老机构的监督检查。
三、检查依据

1.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;

2.《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；

3.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；

4.《社会组织抽查暂行办法》；
5.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；

6. 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。

四、检查方式

现场检查、随机抽查等方式。

五、检查频次

1.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检查：按照不少于本级登记社会组织数量3%的比例抽取对象开展检查，1次/年。
2.对养老机构的监督检查：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形式，开展全覆盖现场检查，1次/年。
对违法失信、风险高的机构或组织，适当提高检查频次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规范执法行为：严格执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，告知检查依据、内容和权利义务，严守纪律、严禁随意扩大检查范围。

2.检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并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。

